臺灣省建築師公會文書處理規則

內政部63. 9.20台內社字第597877號函核定

台灣省政府社會處73. 2.18社二字第5883號函同意備查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公會為統一公文處理程序，促進行政效率，特訂定本規則。

第 二 條：本規則所稱各單位係指本會所屬辦公室、各辦事處、各連絡處等。

第 三 條：除建築業務案件之處理另有規定外，各單位公文之處理程序悉依本規則行之。

第二章　一般規定

第 四 條：公文：

一、本會除公布法規用「公告」，人事案件發布用「通告」外，其餘無論對內對外一律用「函」或「書函」行文。

二、「函」或「書函」之內容結構，依行政院六十二年二月頒布之「行政機關公文製作改革要點」辦理。

三、本會各辦事處除對所在地業務有關單位、本會內部各單位及所屬會員外，不得對外行文，其必須對外交涉事項由本會行文辦理，對內部平行單位發文須抄副本送本會備查。

第 五 條：表報：

一、各單位處理例行業務儘量使用表報，表報格式共用者由公會擬訂、印製、分發，自用者自行擬訂，以簡便、精確、易讀為原則。

二、對內表報之分發均免備文，在首頁加註發文日期及編號即可。

第 六 條：函牋：

無須長期保存參考之事項，行文時可使用函牋。函牋無須編列文號，其格式及舉例如附件一。

第 七 條：電話紀錄：

各單位凡公務上之聯繫、洽詢、通知等可以簡單正確說明之事項可使用電話，其須會文或簽核者應予紀錄，電話紀錄表（格式如附件二）應視同公文處理。

第 八 條：會議紀錄：

一、會議紀錄須於會後十日內呈報或分發。

二、內部會議紀錄之分發無須備文，準五條二項方法辦理。

三、會議紀錄中所載之決議事項具有公文同等效力，除因時限所需必須先行函轉外，不再重複發文。

第 九 條：會務通訊：

本會會務通訊中，特設公文轉達一欄，該欄所載之公文包括已函轉與未函轉兩種，未函轉者不再重複辦理。

第 十 條：開會通知：

一、任何單位發來之開會通知，均須視同速件處理，最少於會期三日前送達出席人員。

二、本會及各單位之開會通知，為使受文者加強注意，一律用紅色紙印製。

第十一條：其他文件：

凡有關本單位主管之非私務文件，如電報、信件、請柬、喜帖、訃文等均應依公文處理程序處理之。

第十二條：稱謂及簽署：

一、本公會對政府管轄機關，如省社會處、建設廳、內政部、行政院稱鈞處、鈞廳、鈞部、鈞院，簽署用全銜職稱姓名，對非直轄機關及所屬單位一律冠以「貴」字，簽署用職稱簽名章。

二、本公會各辦事處行文，對本公會稱「省公會」，自稱「本處」或「××辦事處」，其他稱謂及簽署準右項原則辦理。

第十三條：發行區分：

一、本公會對所屬單位及會員之發文區分如左：

㈠甲種發行：

凡分送全體會員之公文列為甲種發行，甲種發行不用公會印信，僅在文末蓋校對章即可，甲種發行時同時抄發各辦事處一份。

㈡乙種發行：

　　　　　　　　凡普發各辦事處之公文列為乙種發行。

㈢丙種發行：

　　　　　　　　發文有特定對象者列為丙種發行。

二、右項甲、乙種發行均在公文右側框外上方註明，以便受文者瞭解，節省處理時間。

第三章　公文收發

第十四條：各單位應指定一人為收發，除辦理文件收發外，應辦理公文登記。

第十五條：收文依左列規定辦理：
一、收到來文先行拆封，非經常往來機關之公文封套附訂公文之背面，其餘封套集中包紮，依順序放置，保存三個月，以便查考。凡註明「機密」或「主管親拆」字樣之文字，不得拆閱，原封送核。

二、拆封後逐件摘由登記於收文簿內，連同文件送主管批分，批分後再送承辦員簽收。

三、普通文件每日上下午各彙送一次，速件隨到隨辦。

四、左列文件無須編號登記：

㈠無保存價值之例行或定期表報。

㈡外界例行通知及交際性之文件。

㈢贈送書刊或要求贈送刊物之文件。

㈣其他屬於臨時性，辦後可銷毀之文件。

第十六條：發文應依左列規定辦理：

一、發文之前應先行編號及檢查印章及附件。

二、對於同一單位數件公文得併封發送。

三、急件應提前封發，普通件在處理時限內發出。

四、如係密件須將文號註明封套正面。

五、送郵時如係速件，應用限時專送，如為密件或有重要附件者，應用掛號。並應在封套上依文件之性質分別加蓋「速件」「密件」「開會通知提前拆閱」「附件另郵」等戳記。

第四章　辦理文稿

第十七條：承辦員簽收分辦文件後，應注意速限細讀內容，並依左列規定辦理。

一、速件隨到隨辦，普通件原則當日辦妥，其為十五時以後收到者，可延至次日上午。

二、內容係同一事件之公文應併案簽辦，已辦者檢齊併呈。

三、屬於舊案延續性之公文簽辦時，應將全案附呈。

四、案件涉及他人主辦之業務時應行會簽。

第十八條：對於公文之撰擬呈核，依左列規定辦理。

一、來文須要辦理轉呈、轉知、公布、解答、覆知等事項者，原則逕行擬稿附文。

二、呈請決行。

三、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先簽後辦：

㈠性質重要而無法令依據者。

㈡關於人員之任免、遷調、獎懲者。

㈢關於各單位之職掌意見未趨一致者。

㈣與全體會員義務權利有重大關係者。

㈤擬訂各項法規及契約必須先行簽准者。

四、有左列情形者應「簽稿併呈」：

㈠對文稿內容必須另為說明，始能了解者。

㈡應行先簽後辦之案件受時間所限者。

㈢過去處理情形必須加以說明者。

五、無須辦理文稿之來文由承辦員在空白處簽註處理意見呈核即可。

六、經辦文稿人員須簽名（或蓋職名章）並註明月、日、時。核稿人員僅在簽稿上簽名或蓋章而未簽註意見者，視為認可或同意並應負責。

七、對於「速件」或「密件」承辦員須在文稿右上角註明。

八、對於「速件」如確因特殊原因無法及時送達受文單位者，應先以電話通知。

第五章　繕　　校

第十九條：各單位應指定人員負責繕寫工作，並負責初校，由承辦員負責再校。

第二十條：凡未經核判之文稿應拒絕繕寫。

第廿一條：繕寫分墨筆、打字、油印、複寫及影印等類，並依左列規定辦理。

一、各類聘書當選證書、任用狀、獎狀等用墨筆正楷繕寫。

二、本會之上行文一律用打字或打油印，但對內行文不在此限。

三、繕寫文件不可用古字或俗字，對於標點符號、行款高低，應依原稿辦理。

四、凡銀、錢、數字、人名、日期或含有重要意義之字句，如繕寫錯誤不得挓補，應予重繕。其數目字應大寫。中文夾有西文者應直行橫寫。

五、承繕人員發現原稿筆誤或有疑義時應持向承辦員查明。

第廿二條：校對人員應注意左列事項：

一、分別公文緩急先後之次序。

二、檢查繕寫款式及標點符號有無錯誤。

三、附件是否齊全。

四、添註塗改應蓋校對圖章，如錯落過多應予重繕。

第六章　印　　章

第廿三條：本會除對外行文或證書、獎狀、聘書、任用書及證明文件等蓋大印外餘均使用主管職章或條戳，各辦事處準上項原則辦理。

第廿四條：各辦事處之戳記由本會製發，各單位主管之簽名章，承辦員之職名章自行製作，將印模送本會存查。主管及工作人員如有異動應將舊章截角送本會銷燬。

第七章　檔案管理

第廿五條：各單位應指定專人管理檔案，檔案區分左列四種：

一、臨時檔案：尚未結案須暫行保存以待續辦或在行政上須隨時參考者，此種檔案由承辦員保存，俟結案後送中心檔案保管。

二、特別檔案：文件係獨立性質，不牽連其他業務者，在本會如會籍管理、紀律、鑑定、人事業務、財務等之檔案由承辦員自行保管。

三、中心檔案：已經結案留備應用參考之檔案，此種檔案由專人保管。

四、永久檔案：已失時效，但不應銷燬之檔案與中心檔案同一專人保管，但須分開放置。

第廿六條：管理檔案應予分類，如上級法令、本會法規、各級政府要求事項、重要之專案及會議紀錄、一般業務等，再區分為技術性與行政性，分別加卡保管，務求能迅速查調為原則。

第廿七條：本會及各辦事處承辦業務人員應於每週六下班前將本週承辦案件整理一次，區分為臨時保管與歸檔並處理之。各管理檔案人員每月底將本月份檔案清理乙次，加卡典藏。

第八章　公文保密

第廿八條：本會員工對於指定之機密文件應絕對保守秘密，無論是否承辦均不得洩漏。

第廿九條：本會公文列為密件者如左：

一、上級列為密件者。

二、本會會員紀律案件。

三、本會鑑定案件。

四、本會會務工作人員人事案件在處理中者。

五、其他尚未定案而涉及會員私人名譽之文件。

第九章　處理期限

第三十條：本會公文處理期限規定如左：

一、速件、最速件應隨到隨辦迅速發出。

二、限期呈報案件在限期內報出。

三、普通件三日內辦妥，其須協調、會商之案件儘可能在一週內辦妥。

四、案件有特殊情形如計劃、研究、調解糾紛、鑑定、蒐集資料等應在主管規定期限內辦妥。

第十章　公文保存及銷燬

第卅一條：本會公文保存期限及銷燬依省社會處63. 3. 9社二字第八三○○號函（附件三）辦理。

第十一章　考核獎懲

第卅二條：各單位對各級處理公文人員應嚴加考核，並予獎懲，其初核由單位主管負責，本會負責檢核，獎懲依本會獎懲權責辦理。

第卅三條：凡處理公文能保持適時、適切、確實而熟練者應視其承辦案件之數量分別予以獎勵，獎勵規定如左：

一、嘉　獎。

二、獎　金。

三、記　功。

四、記大功。

第卅四條：對於違反本規則之各項規定或發生遺失公文者應按情節輕重依權責議處，懲處之規定如左：

一、申　誡。

二、記　過。

三、記大過。

四、其情節嚴重者予以解聘。

第十二章　附　　則

第卅五條：本規則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修訂時同。

附件一：函牋格式及舉例。

附件二：電話紀錄表。

附件三：臺灣省各級職業團體檔案銷毀標準表
附件一
	受文者：台灣省政府建設廳

	發文者：內政部地政司　單位章戳

	一、61. 3.22建四字第○○○號函請釋測量公司申請

	營利事業登記疑義，已經本部61.4.11.台內地字

	第○○○號函解釋，本案請仍依上開解釋辦理。

	二、測量公司承辦測量業務的責任，除由公司負責人

	依公司法第八條規定外，執行業務的測量技師應

	負實施測量技術方面的責任。　　校對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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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灣省建築師公會公務電話紀錄表　保密區分
	協調事項
	

	通 話 內 容
	

	職別姓名

發話人單位
	

	職別姓名

受話人單位
	

	通話時間
	

	備　　　註
	


附件三

臺灣省各級職業團體檔案銷毀標準表

	永　　　　久　　　　保　　　　存
	1.立案證書。
2.團體之設立案件。
3.章程及其他組織簡則。
4.團體沿革史。
5.會員名冊及會籍資料。
6.歷屆會員（代表）大會紀錄。
7.歷屆理監事名冊。
8.歷屆理事長交接清冊。
9.理監事會議紀錄。
10.接受委辦業務案件。
11.年度預決算及追加減預算案件。
12.各項基金之籌集與保管案件。
13.不動產或鉅額動產之營繕案件。
14.各種財產契約及權狀。
15.財產清冊。
16.各項重要工程之興建案件。
17.關於財產之增減產權之變更案件。
18.關於財產之未結案件。
19.其他須供永久查考之案件。

	定　　　　　期
	十　　年
	1.關於章程之修正案件。
2.會務人員編制案件。
3.會員之處分案件。
4.經費收支帳冊、傳票、憑證及其有關文件。
5.其他可供十年內之參考案件。

	
	五
	1.年度工作計劃。

2.改選報告表。

3.申請出國案件及考察報告。

	保　　　　　　　存
	年
	4.關於動員業務案件。
5.會員(代表)出入會案件。

6.理監事之異動案件。

7.各種臨時憑證。

8.短期借貸款項案件。

9.其他可供五年內之查考案件。

	
	三        年
	1.選舉票。

2.各種會議之申請書表及核復表。

3.各種定期表報。

4.各種開會通知。

5.會務工作人員之異動案件。

6.會務工作人員之差假考勤案件。

7.一般普通會議之報告與紀錄。

8.其他僅供短期內查考之案件。

	辦　後　彙　毀
	1.賀電、吊電、致敬電或其他普通交際函電無保存價值者。

2.彼此寄贈書刊僅表致謝之案件。

3.通案通知僅函復收到日期或僅表示照辦而未表明具體辦法之案件。

4.證照存根，而案已完結與現制毫無關係之案件。

5.其他臨時辦理案件無保存必要者。

	附　 　　　　記
	1.銷毀檔案應按照本標準表之規定，於每年度終了時辦理之。

2.待銷毀檔案，應先造具檔案銷毀清冊「提報理監事會議審查通過，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行之。
3.銷毀檔案之目次表，應依檔案次序排列，裝訂成冊，妥為保管，以備查考。

4.銷毀檔案得用焚化，或作廢紙利用方式處理，並應派員在場監督，以昭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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